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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火車站後站周邊地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

換計畫及招商作業案工作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6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二、 開會地點：本署 105會議室 

三、 主持人：王組長武聰 

四、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黃中興 

五、 委員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 臺中市政府： 

1. 本案建議投資金額修正為 714.3萬元，係包含北更新

單元全部契約工作項目及南更新單元先前施作之部分

契約工作項目。 

2. 本案南更新單元開發因涉及未來政策面之決定及屆時

案件之發展情況，故目前尚難有明確之答案；惟就南

更新單元是否繼續納入投資範圍而衍生二種方案之投

資及回收費用，應可透過合理之拆算方式概估。 

(二) 佳境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本案最初基金投資之 969.5萬係包含南更新單元、北

更新單元及二者之間廣場用地，以當初公式計算之回

收金額約為 3,064萬元。惟 100年至 101年期間，南

更新單元因故進度停滯 6 個月以上，本公司依契約規

定提出契約變更終止部分合約，經核算投資金額折減

為 714.3萬元。另本案自簽約起，南北更新單元即同

步進行作業，南更新單元在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報請臺中市政府審核後即停止作業，亦即該事業

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已於當時報核，故迄今仍適用當

時相關更新時程獎勵。本次修正投資回收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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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2萬元，係以投資 714.3萬元套上原先公式計算

所得結果。 

2. 本案二次招商未果，經訪潛在廠商表示主要因素有

二，其一為簽約 3個月內即繳交第一筆投資回收費，

相對實施者似保障不足，故建議調整第一筆回收款之

時間點為事業及權變計畫核定後 3個月內；其二不論

投資額是 969.5萬元或 714.3萬元，若南北更新單元

之回收款均由北更新單元實施者繳交似有不公平之

處，故建議南北更新單元以面積比例（58%及 42%）折

算需繳交之回收金額。 

3. 本案北更新單元之事業及權變計畫已審竣未公告，且

審議通過之權利變換估價基準日是以 105年為準；相

對南更新單元之事業及權變計畫已於 100年 2 月 21日

報核但未審竣。 

(三) 都市更新組（三科） 

1. 有關 101年 7 月 11日本部召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管理

會之會議紀錄，是基於本案因政策改變需調整執行範

圍，故建議依採購法減價收受之精神計算市府與廠商

間價金撥款方式，然與本次市府代表說明所引用之契

約條文辦理終止部分合約之內涵似未相符，此部分建

議釐清。  

2. 本案雖修正投資範圍，建議就招商成功之部分先行做

回收之計算。 

3. 本案基金投資之對象為臺中市政府，基金回收對象亦

同，故請勿於招商文件內容要求實施者將回收款逕繳

內政部。 

4. 有關本次修正投資計畫書之回收金額計算，決標金額

及當期國有土地公告現值均將南北更新單元納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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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與修正後投資額降為 714.3萬元之內涵似尚有未

符之處，建議再探討較為合理之計算方式。 

(四) 張委員梅英 

1. 有關三科同仁所提修正契約所引用之契約條文是否妥

適，請臺中市政府與顧問公司再酌。 

2. 就還款之回收期程，建議或許可改成三期回收，或兩

期回收加但書之方式。 

3. 減投資或減補助，建議需仔細計算合理之投資與回收

金額。以署的立場仍有基金投資回收之責任，故原則

贊同北更新單元先行推動並回收，另南更新單元部分

亦須盡早釐清。  

4. 有關回收金額之計算，並未註明權利變換當期公告現

值引用資料之時間點、表 19經過減價投資後尚需搭

配表 18內容修正投資計畫，本次修正投資計畫書之

部分資料尚未明確，故無法判斷合理性。 

(五) 解委員鴻年 

1. 南北更新單元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均已進行至一

定程度，北更新單元進度雖較快，但仍建議保留南更

新單元往後更新回收之機會。 

2. 南基地雖短期不做招商，但所減掉的投資差額，於臺

中市政府未來啟動招商時，應再納入計算基金回收。 

六、 會議結論 

(一) 本案基金投資回收期程，考量臺中市政府 2次招商無人

提出申請，爰建議調整為簽約後 25%、事業計畫核定後

50%、建照取得後 25%。 

(二) 原則同意投資金額調整為新臺幣 714.3萬元之方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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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金額及回收計畫請參酌委員意見修正並注意計算精

確度、比較基準點之一致性。 

(三) 基金回收計畫內之用語建議加強精確性，如臺中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之審議權限與市政府核定權限之

差別。 

(四) 有關市府與廠商終止部分合約所引用之契約條文妥適

性，請市府自行斟酌。 

(五) 南更新單元未來仍有開發之可行性，故仍保留於本案投

資範圍內，另請市府研議未來招商之期程與納入基金回

收，並提營建建設基金管理會報告。 

(六) 原則同意本案變更投資計畫書，然仍請參考委員及與會

單位意見修正後，提營建建設基金管理會討論後確定。 

七、 散會(中午 12時整) 

 


